
OCI 分享： 

建立进口危险化学品指定口岸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化学品年需求总量逐年增长。但如何更好地管

理进口危险化学品，最大限度消除其安全危害，有必要实行指定口岸制度，降低

检验监管工作风险。 

 

当前口岸进口危险化学品现状 

 

基础设施条件不一。目前，我国开展危险化学品进出口业务的口岸虽有

350多个，但各口岸的危险化学品场地规划设置、基础设施配备、应急处置等硬

件条件设施参差不齐。 

 

口岸管理水平不一。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监管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在部分

口岸不乏有些监管人员只是兼职，或者专职但并未受系统地培训，口岸应急保障

能力不足，国内相关口岸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不足。 

 

信息沟通不畅。我国危险化学品监管采取的是多部委联合监管模式，各部

门间缺乏统一的危险化学品信息管理平台，没有做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以危

化品进口环节发生泄漏为例，涉及到的部门有安监、海事、检验检疫、港务、公

安、消防等部门，但由于目前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和信息交换渠道，各部门应加

强协调。 

 

进口危化品指定口岸的可行性 

 

指定口岸法律依据充分。《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规定法检商品应当在商检

机构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接受商检机构对进口商品的检验。国务院在《关于改

进口岸工作支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在有条件的口岸支持建设检验

检疫指定口岸等。 

 

指定口岸有例可循。我国依法对进境植物繁殖材料、进口水果、进口粮食、

进口肉类等进境商品采取指定入境口岸措施。近期，国家正在研究进口煤炭指定

绿色口岸，禁止进口煤炭船舶靠泊国家二类口岸卸货，通过指定口岸制度能有效

地服务国家对煤炭市场的宏观调控。 

 

危险化学品指定口岸有现实要求。王勇国务委员在 2017年 3月 24 日召开

的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专题会议上强调，要全面排查危化品安全风险，加强重大

危险源、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安全管控。进口危化品指定口岸制度，是落实在进

口环节排除安全风险隐患，促进进口危化品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制定进口危险化学品指定口岸考核标准 

 

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在口岸加大硬件建设投入，支持企业场地、库房及



运输网络建设，形成规模效应。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基本建设管理

办法》等有关专业技术要求，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用房，保障检验检疫技术执法

工作顺利开展。 

 

从业人员专业化。要强调专业资质，化工专业人员数量配备应满足业务工

作需求，非专业人员在通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安排从事相应工作。要加强教

育培训，建立专业人员培养、使用与管理的长效机制。要注重岗位练兵，积极组

织开展业务交流、业务技能竞赛、应急能力演练等专业活动。 

 

检测平台高端化。以现有的国家级重点危险品分类鉴定实验室为平台，加

快推进相关的检验检疫实验室建设，积极申请资质认可，拓展检测功能，优化检

测手段，提升检测水平，切实做到“检得全、检得出、检得快、检得准”。 

 

工作机制标准化。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岗位职责和工作纪律，提高

管理效能。要完善安全防护制度，加强现场查验、取样送样、实验室检测、后续

监管、应急处置等相关环节安全防护。要完善业务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工作手

册、操作规程和作业指导书等业务规范，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要完善教育培训

制度，加强岗前技能培训和业务提升、安全危机管理等专项培训。要完善应急处

置制度，完善危化品泄露、爆炸等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应急物资储备及人

员安全防护。要制定口岸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综合协调制度。加强各监

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监管，统一查验机制，消除监管盲区，简化监管程序。 

 

制定指定口岸考核程序。采取“地方政府主导、直属局指导、口岸部门联

动”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各有关方积极性。由各监管部门派员组成考核组，重点

对口岸制度建设、软硬件设施建设、人力资源配备、应急处置能力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定，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评估考核，未通过评估考核的口岸，不得从事危险化

学品进出口业务。 

 

对指定口岸实施动态管理。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指定口岸的日常监督管理，

对设施设备、管理制度等进行核查，确保监管条件符合指定口岸的有关规定，发

现问题及时督促口岸经营单位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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